
 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聲再字第10號

再審聲請人  張惟甯  

再審相對人  林可薇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再審聲請人對於民國113年12

月5日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40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，本院裁定

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再審之聲請駁回。

再審聲請訴訟費用由再審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按裁定已經確定，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或第497條

之情形者，得準用再審程序之規定，聲請再審，民事訴訟法

第507條定有明文。次按再審之訴，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

提起；前項期間，自判決確定時起算，判決於送達前確定

者，自送達時起算；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，均自

知悉時起算，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

文。上開規定，依同法第507條規定，於聲請再審準用之。

本件再審聲請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5日本院民事庭所為113

年度小上字第140號第二審確定裁定(下稱原確定裁定)聲請

再審，因原確定裁定係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事件，於公告

時即確定，而原確定裁定於113年12月11日合法送達再審聲

請人，有送達證書1件在卷可憑(參見原審小上卷第53頁)，

此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民事卷宗查明屬實，依上開說明，

再審之不變期間應自送達時起算，是再審聲請人於114年1月

9日具狀聲請再審，尚未逾上開30日之法定不變期間，先予

敘明。

二、聲請再審意旨略以：

　　本件尚有諸項之待證資料需查證，如案發當天警察已拍照並

存證多張多角度之現場照片，警方應依法提出照片，供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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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斷。又再審相對人裝設之系爭監視器，拍攝範圍已涵蓋再

審聲請人之私人領域，為何本件第一審判決認為無證據而駁

回再審聲請人之訴，聲請人已就一審法官是否有違職務等情

事提起行政訴訟，以為憑證。為此，爰依法提起再審，請本

院待聲請人收到另行提起之行政訴訟結果，備齊佐證資料後

再行提出補正狀。並聲明：原確定裁定廢棄。

三、按再審之訴不合法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

50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裁定已經確定，而有第496條第1項或

第497條之情形者，得準用本編之規定，聲請再審，民事訴

訟法第507條亦有明文。次按聲請人聲請再審，應依民事訴

訟法第507條準用第5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表明再審理由，此

為必須具備之程式。所謂表明再審理由，必須指明確定裁定

有如何合於再審理由之具體情事，始為相當；倘僅泛言有何

條款之再審事由，而無具體情事者，尚難謂已合法表明再審

理由。如未表明再審理由，法院無庸命其補正（最高法院11

0年度台聲字第3588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又當事人聲請再

審，聲明係對某件裁定為再審，但其再審訴狀理由，指摘該

確定裁定以前之再審裁判如何違法部分，不能認係對所聲請

再審裁定之再審理由，法院無一一論斷之必要（最高法院86

年度台聲字第172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
四、經查：

　㈠本件聲請人對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，經核其再審聲請狀所記

載之再審理由，就關於本院沙鹿簡易庭112年度沙小字第798

號判決（即原一審判決）指摘部分，均僅係表明其對於前訴

訟程序即本院112年度沙鹿簡易庭沙小字第798號前審判決不

服之理由，至原確定裁定有何符合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

事，並未加以指摘，難謂就此部分已具體表明再審理由，依

首開說明，此部分之再審聲請即難認合法。

　㈡復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4項準用同法第507條規定，

對於小額事件確定裁定聲請再審，再審聲請人必須主張原確

定裁定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及第497條之情形，並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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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再審理由時，始為合法。原確定裁定駁回再審聲請人之上

訴，係以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，並不包含判決不備理由

或理由矛盾之情形，遂以上訴不合法為由，從程序上駁回再

審聲請人之上訴，自毋需實質審查卷內之證據資料。而本件

再審聲請人指摘本件尚有諸項證據需查證，卻未指明原確定

裁定有如何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。是再審聲請人非

對原確定裁定已合法具體表明再審理由，再審聲請人據此聲

請再審，為不合法，不應准許。

五、結論：本件聲請再審為不合法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、第5

05條、第502條第1項、第95條第1項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

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六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巫淑芳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蔡汎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莊毓宸

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附繕

本），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丁文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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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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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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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聲再字第10號
再審聲請人  張惟甯  
再審相對人  林可薇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再審聲請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5日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40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再審之聲請駁回。
再審聲請訴訟費用由再審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按裁定已經確定，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或第497條之情形者，得準用再審程序之規定，聲請再審，民事訴訟法第507條定有明文。次按再審之訴，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；前項期間，自判決確定時起算，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，自送達時起算；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，均自知悉時起算，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上開規定，依同法第507條規定，於聲請再審準用之。本件再審聲請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5日本院民事庭所為113年度小上字第140號第二審確定裁定(下稱原確定裁定)聲請再審，因原確定裁定係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事件，於公告時即確定，而原確定裁定於113年12月11日合法送達再審聲請人，有送達證書1件在卷可憑(參見原審小上卷第53頁)，此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民事卷宗查明屬實，依上開說明，再審之不變期間應自送達時起算，是再審聲請人於114年1月9日具狀聲請再審，尚未逾上開30日之法定不變期間，先予敘明。
二、聲請再審意旨略以：
　　本件尚有諸項之待證資料需查證，如案發當天警察已拍照並存證多張多角度之現場照片，警方應依法提出照片，供法院判斷。又再審相對人裝設之系爭監視器，拍攝範圍已涵蓋再審聲請人之私人領域，為何本件第一審判決認為無證據而駁回再審聲請人之訴，聲請人已就一審法官是否有違職務等情事提起行政訴訟，以為憑證。為此，爰依法提起再審，請本院待聲請人收到另行提起之行政訴訟結果，備齊佐證資料後再行提出補正狀。並聲明：原確定裁定廢棄。
三、按再審之訴不合法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裁定已經確定，而有第496條第1項或第497條之情形者，得準用本編之規定，聲請再審，民事訴訟法第507條亦有明文。次按聲請人聲請再審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準用第5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表明再審理由，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。所謂表明再審理由，必須指明確定裁定有如何合於再審理由之具體情事，始為相當；倘僅泛言有何條款之再審事由，而無具體情事者，尚難謂已合法表明再審理由。如未表明再審理由，法院無庸命其補正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聲字第3588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又當事人聲請再審，聲明係對某件裁定為再審，但其再審訴狀理由，指摘該確定裁定以前之再審裁判如何違法部分，不能認係對所聲請再審裁定之再審理由，法院無一一論斷之必要（最高法院86年度台聲字第172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四、經查：
　㈠本件聲請人對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，經核其再審聲請狀所記載之再審理由，就關於本院沙鹿簡易庭112年度沙小字第798號判決（即原一審判決）指摘部分，均僅係表明其對於前訴訟程序即本院112年度沙鹿簡易庭沙小字第798號前審判決不服之理由，至原確定裁定有何符合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，並未加以指摘，難謂就此部分已具體表明再審理由，依首開說明，此部分之再審聲請即難認合法。
　㈡復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4項準用同法第507條規定，對於小額事件確定裁定聲請再審，再審聲請人必須主張原確定裁定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及第497條之情形，並據為再審理由時，始為合法。原確定裁定駁回再審聲請人之上訴，係以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，並不包含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形，遂以上訴不合法為由，從程序上駁回再審聲請人之上訴，自毋需實質審查卷內之證據資料。而本件再審聲請人指摘本件尚有諸項證據需查證，卻未指明原確定裁定有如何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。是再審聲請人非對原確定裁定已合法具體表明再審理由，再審聲請人據此聲請再審，為不合法，不應准許。
五、結論：本件聲請再審為不合法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、第505條、第502條第1項、第95條第1項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六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巫淑芳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蔡汎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莊毓宸
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丁文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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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日具狀聲請再審，尚未逾上開30日之法定不變期間，先予敘
    明。
二、聲請再審意旨略以：
　　本件尚有諸項之待證資料需查證，如案發當天警察已拍照並
    存證多張多角度之現場照片，警方應依法提出照片，供法院
    判斷。又再審相對人裝設之系爭監視器，拍攝範圍已涵蓋再
    審聲請人之私人領域，為何本件第一審判決認為無證據而駁
    回再審聲請人之訴，聲請人已就一審法官是否有違職務等情
    事提起行政訴訟，以為憑證。為此，爰依法提起再審，請本
    院待聲請人收到另行提起之行政訴訟結果，備齊佐證資料後
    再行提出補正狀。並聲明：原確定裁定廢棄。
三、按再審之訴不合法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
    50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裁定已經確定，而有第496條第1項或
    第497條之情形者，得準用本編之規定，聲請再審，民事訴
    訟法第507條亦有明文。次按聲請人聲請再審，應依民事訴
    訟法第507條準用第5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表明再審理由，此
    為必須具備之程式。所謂表明再審理由，必須指明確定裁定
    有如何合於再審理由之具體情事，始為相當；倘僅泛言有何
    條款之再審事由，而無具體情事者，尚難謂已合法表明再審
    理由。如未表明再審理由，法院無庸命其補正（最高法院11
    0年度台聲字第3588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又當事人聲請再審
    ，聲明係對某件裁定為再審，但其再審訴狀理由，指摘該確
    定裁定以前之再審裁判如何違法部分，不能認係對所聲請再
    審裁定之再審理由，法院無一一論斷之必要（最高法院86年
    度台聲字第172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四、經查：
　㈠本件聲請人對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，經核其再審聲請狀所記
    載之再審理由，就關於本院沙鹿簡易庭112年度沙小字第798
    號判決（即原一審判決）指摘部分，均僅係表明其對於前訴
    訟程序即本院112年度沙鹿簡易庭沙小字第798號前審判決不
    服之理由，至原確定裁定有何符合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
    ，並未加以指摘，難謂就此部分已具體表明再審理由，依首
    開說明，此部分之再審聲請即難認合法。
　㈡復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4項準用同法第507條規定，對
    於小額事件確定裁定聲請再審，再審聲請人必須主張原確定
    裁定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及第497條之情形，並據為
    再審理由時，始為合法。原確定裁定駁回再審聲請人之上訴
    ，係以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，並不包含判決不備理由或
    理由矛盾之情形，遂以上訴不合法為由，從程序上駁回再審
    聲請人之上訴，自毋需實質審查卷內之證據資料。而本件再
    審聲請人指摘本件尚有諸項證據需查證，卻未指明原確定裁
    定有如何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。是再審聲請人非對
    原確定裁定已合法具體表明再審理由，再審聲請人據此聲請
    再審，為不合法，不應准許。
五、結論：本件聲請再審為不合法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、第5
    05條、第502條第1項、第95條第1項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
    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六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巫淑芳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蔡汎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莊毓宸
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附繕本
），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丁文宏



 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聲再字第10號
再審聲請人  張惟甯  
再審相對人  林可薇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再審聲請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5日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40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再審之聲請駁回。
再審聲請訴訟費用由再審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按裁定已經確定，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或第497條之情形者，得準用再審程序之規定，聲請再審，民事訴訟法第507條定有明文。次按再審之訴，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；前項期間，自判決確定時起算，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，自送達時起算；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，均自知悉時起算，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上開規定，依同法第507條規定，於聲請再審準用之。本件再審聲請人對於民國113年12月5日本院民事庭所為113年度小上字第140號第二審確定裁定(下稱原確定裁定)聲請再審，因原確定裁定係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事件，於公告時即確定，而原確定裁定於113年12月11日合法送達再審聲請人，有送達證書1件在卷可憑(參見原審小上卷第53頁)，此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民事卷宗查明屬實，依上開說明，再審之不變期間應自送達時起算，是再審聲請人於114年1月9日具狀聲請再審，尚未逾上開30日之法定不變期間，先予敘明。
二、聲請再審意旨略以：
　　本件尚有諸項之待證資料需查證，如案發當天警察已拍照並存證多張多角度之現場照片，警方應依法提出照片，供法院判斷。又再審相對人裝設之系爭監視器，拍攝範圍已涵蓋再審聲請人之私人領域，為何本件第一審判決認為無證據而駁回再審聲請人之訴，聲請人已就一審法官是否有違職務等情事提起行政訴訟，以為憑證。為此，爰依法提起再審，請本院待聲請人收到另行提起之行政訴訟結果，備齊佐證資料後再行提出補正狀。並聲明：原確定裁定廢棄。
三、按再審之訴不合法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裁定已經確定，而有第496條第1項或第497條之情形者，得準用本編之規定，聲請再審，民事訴訟法第507條亦有明文。次按聲請人聲請再審，應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準用第5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表明再審理由，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。所謂表明再審理由，必須指明確定裁定有如何合於再審理由之具體情事，始為相當；倘僅泛言有何條款之再審事由，而無具體情事者，尚難謂已合法表明再審理由。如未表明再審理由，法院無庸命其補正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聲字第3588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又當事人聲請再審，聲明係對某件裁定為再審，但其再審訴狀理由，指摘該確定裁定以前之再審裁判如何違法部分，不能認係對所聲請再審裁定之再審理由，法院無一一論斷之必要（最高法院86年度台聲字第172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四、經查：
　㈠本件聲請人對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，經核其再審聲請狀所記載之再審理由，就關於本院沙鹿簡易庭112年度沙小字第798號判決（即原一審判決）指摘部分，均僅係表明其對於前訴訟程序即本院112年度沙鹿簡易庭沙小字第798號前審判決不服之理由，至原確定裁定有何符合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，並未加以指摘，難謂就此部分已具體表明再審理由，依首開說明，此部分之再審聲請即難認合法。
　㈡復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4項準用同法第507條規定，對於小額事件確定裁定聲請再審，再審聲請人必須主張原確定裁定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及第497條之情形，並據為再審理由時，始為合法。原確定裁定駁回再審聲請人之上訴，係以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，並不包含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形，遂以上訴不合法為由，從程序上駁回再審聲請人之上訴，自毋需實質審查卷內之證據資料。而本件再審聲請人指摘本件尚有諸項證據需查證，卻未指明原確定裁定有如何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。是再審聲請人非對原確定裁定已合法具體表明再審理由，再審聲請人據此聲請再審，為不合法，不應准許。
五、結論：本件聲請再審為不合法，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、第505條、第502條第1項、第95條第1項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六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巫淑芳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蔡汎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莊毓宸
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丁文宏


